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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5日1时50分许，伊犁州尼勒克县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以下简称“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矿山井下1250中段6号采场2号出矿口处，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11.0352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尼勒克县政府组织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等部门成立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尼勒克奴拉赛铜矿“6·25”机械伤人亡人事故调查组。按照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议伊犁州尼勒克县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机械伤害事故提级调查的函》的要求，自治州政府组织州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检察院、总工会等部门，并聘请专家，成立伊犁州尼勒克县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6·25”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提级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技术分析、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伊犁州尼勒克县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6·25”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因现场矿用挖掘式装载机操作人员在转场时违反操作规程，采用了不正确的倒车方式，在具体操控过程中将本人夹在巷道边帮处，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2653][bookmark: _Toc9769][bookmark: _Toc11026]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0027][bookmark: _Toc20575][bookmark: _Toc7698]（一）事故涉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2699][bookmark: _Toc5477][bookmark: _Toc30347][bookmark: OLE_LINK4]1.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矿业）成立于2007年8月，为民营独资企业，从事铜矿采选，公司注册地尼勒克县，营业执照：91654028666666132J；系新疆南方有色投资发展集团（注册地伊宁市）旗下的骨干企业之一，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矿产的勘探、采选，采矿证：C6500002011093140120479，有效期：2022年5月30日至2027年5月30日。2022年，南方矿业吸收合并新疆宝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尼勒克铜业分公司。吸收合并后的南方矿业注册资本增至1.6亿元，拥有尼勒克县群吉萨依铜矿、奴拉赛铜矿，以及圆头山铜矿、新疆托里县呼的合铜矿等4座铜矿的采矿和探矿权。公司现有员工270余人，近70%为本地员工，其中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1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16名。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设有生产技术部、安环部、财务部、供销部、综合办公室等。取得安全管理资格证32人，注册安全工程师3人，专职安全员10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人。奴拉赛铜矿有外委施工队伍1支，为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奴拉赛铜矿部分采掘工程，项目部按要求配备有专职五科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目前，有施工人员59名，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配备了安全总监，设置了日常的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科），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4名，按照岗位职责分工对矿山安全管理工作和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实施管理监督。
南方矿业无擅自压缩外包工程合同约定的工期行为，公司安环部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检查、审查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无将外包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承包单位的行为；定期审查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工程技术人员、主要设备设施、安全教育培训和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情况。
南方矿业与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包括安全投入保障、安全设施和施工条件、隐患排查与治理、安全教育与培训、事故应急救援、安全检查与考评、违约责任。南方矿业每季度组织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对奴拉赛铜矿、外包队伍开展安全检查。并将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事故发生前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对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奴拉赛铜矿项目部开展检查。
[bookmark: _Toc17076][bookmark: _Toc17246][bookmark: _Toc13943]2.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前身隶属于新疆宝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8月，变更合并为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矿山更名为: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以下简称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矿区位于尼勒克县城210°方位，直线距离4千米处，行政区划属伊犁州尼勒克县管辖，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0.87平方千米，采矿许可证编号：C1093140120479有效期：2022年5月30日至2027年5月30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新）FM安许证〔2023〕167号，有效期：2023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23日；开采标高为+1010米至+1570米。井下现开拓五个中段，段高为50米，现井下主要开采1100中段及1150中段。
矿井开拓方式为平硐+竖井联合开拓，采用浅孔留矿采矿法，出矿巷道规格：宽2.6米；高2.7米，矿用挖掘式装载机（以下统称扒渣机）出矿，回采顺序采用自上而下，中段内后退式开采顺序。井下运输方式采用无轨+有轨运输，以E6勘探线为界，分为东区和西区。东区为有轨运输，通过5#竖井提升运输矿、废石；西区为无轨运输，通过3#、4#箕斗井提升及8号平硐运输矿、废石。矿井采用机械通风系统，通风方式为中央两翼对角式通风。井下采用一段式排水，水泵硐室和水仓设在5#竖井的1100米中段车场附近，水仓总容积342.42立方米，将井下涌水排至地表5#竖井井口250立方米高位水池。矿区现有双回路10kV外部电源，第一路由35kV南方矿业变电站以10kV电压，经架空输电线向本矿区供电；第二路由国网线路蒙克线10kV电压，经架空输电线向本矿区供电。
[bookmark: _Toc13243][bookmark: _Toc23178][bookmark: _Toc16725]3.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增建设）为南方矿业的承包单位，成立于2011年3月，注册地址：浙江省泰顺县罗阳镇，2020年3月公司重新注册，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司令部8号，法人：项某某，营业执照：91330329571731499E，有效期：2011年03月31日至2031年03月30日，由天增建设出资5.18亿，从事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天增建设驻奴拉赛铜矿项目部，主要负责矿山采掘施工，现有员工59人，资质证书：矿山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有效期至2025年1月21日。安全生产许可证：（浙）FM安许证〔2023〕CCJ001号，有效期2023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20日。
[bookmark: _Toc23276][bookmark: _Toc23306][bookmark: _Toc20583]（二）项目基本情况
甲方（南方矿业）与乙方（天增建设）于2024年2月签订了《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技改及开拓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期限是2024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2024年7月12日国家矿山监察局国家矿山安监局新疆局检查发现涉及2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于2024年7月31日已解除合同。
[bookmark: _Toc19587][bookmark: _Toc21773][bookmark: _Toc20594]（三）事故发生前生产经营情况
在事故发生前，按照日常矿山生产经营行为运行，矿山井下1250中段事故发生时未布置采掘工作面，仅1250中段6号采场2号出矿口出氧化存隆矿石。根据南方矿业提供《矿用挖掘式装载机使用规程》第四章第一条操作规程与使用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扒渣机安全操作规程与使用部分未说明进出矿口顺序情况，奴拉赛铜矿2024年4月19日开展了矿山井下提升与运输专项培训。
[bookmark: _Toc31050][bookmark: _Toc4662][bookmark: _Toc5202]（四）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部的管理人员、“五科人员”、持证的特种作业人员，是天增建设正式员工，地面工、拉运工、机动工与项目部签订了劳动合同，全员购买了安全生产责任险。
[bookmark: _Toc28532][bookmark: _Toc22868][bookmark: _Toc22946]（五）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负有职责部门的安全监管情况
1.尼勒克县政府。2024年以来，尼勒克县委常委会、政府党组会、常务会学习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召开县安委会全体会议，研究分析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了《尼勒克县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关于调整尼勒克县四套班子领导包联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尼勒克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明确责任、责任领导、责任部门，把安全生产工作及各项专项整治贯穿全年，全力推动责任到岗到人、工作落实落地。成立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的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了矿山企业自查自改，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专家会诊等综合整治工作任务。
2.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一是开展隐患整改。聘请自治区安科院矿山领域专家对全县矿山、砂石料矿、砖厂、尾矿库开展帮扶指导检查2轮，反馈问题520条，提出管控建议28项，反馈问题均已整改完毕。二是开展矿山安全综合整治。今年以来，在县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矿山企业全面自查自改523条问题隐患，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对全县矿山企业下达执法文书27份，反馈问题252条，立案4家次。对整治工作推动不力、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约谈3次23人。三是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今年以来，印发了《尼勒克县矿山安全生产三年治本攻坚实施方案》，督促指导各矿山企业对照《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规定，每月开展1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同步开展井工矿重大灾害、尾矿库安全生产、外包外租工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专项整治工作。
[bookmark: _Toc8606][bookmark: _Toc16898][bookmark: _Toc14339]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26436][bookmark: _Toc29801][bookmark: _Toc8738]（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6月25日，哈某某（死者，男，年龄43岁，户籍地址：新疆尼勒克县克令乡克令村500号，系天增建设驻奴拉赛铜矿项目部矿用挖掘式装载机操作工）当班上夜班，值班领导魏某在班前会上对当班安全工作做了安排，讲明了工作注意事项和各岗位应遵循的安全操作规程。班前会后，员工一行9人陆续进入各自工作岗位，班长哈某某（死者）同井下运输工阿某某、马某某、沙某某于凌晨00时30分入井到+1250作业水平，沙某某在+1250水平马头门接矿车，马某某检查电瓶车，班长哈某某同阿某某一同到+1250水平6号采场作业面，凌晨00时55分检查了扒渣机完好，当时扒渣机位于5号出矿巷，运转正常。因需将扒渣机从5号出矿巷转场到2号出矿巷，哈某某便操作扒渣机进行转场，阿某某在设备后方负责牵拉扒渣机电缆线协助哈某某移动设备，扒渣机在转场移动时未按巷道原路完全退至主运输巷，扒渣机前行至出矿口，按巷道顺路进入的正常操作进行。哈某某操作扒渣机逆向行进，1时30分左右，扒渣机在转场过程中，由于违章操作，在运输主巷与2号出矿巷交口处发生侧斜，操作台刮碰巷道帮壁，哈某某被挤压在巷道边帮处。
[image: d7f53c60b84f4fc8ff4b4677489a634]图1事故现场
[bookmark: _Toc2453][bookmark: _Toc19826][bookmark: _Toc25681]（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20027][bookmark: _Toc32117][bookmark: _Toc25141][bookmark: _Toc14661]1.现场救援情况。事故发生后，同班员工阿某某发现后立即尝试展开营救，但无法救出，便立即前往+1100水平向中班阿某某班组求救，班长阿某某接到求救后带领别某某、卡某某、塔某某和阿某某一同前往事故地点，到达现场后尝试将扒渣机挪开，但由于扒渣机侧斜严重，致使无法挪动，被挤压人员无法被救出。当时应急救援小组赶到，新调来一台扒渣机，将侧斜的扒渣机腾挪出一定空间，救援的同时，阿某某利用井下电话将有关情况报告给项目部经理秦某，秦某接到报告后立即拨打尼勒克县人民医院120电话，120急救人员于1时59分左右到达事故现场，在五号井口开展施救，被挤压人员哈某某经120抢救无效死亡。秦某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将事故情况电话报告至南方矿业分管矿山副总经理高某，高某接到电话后，立即向南方矿业总经理操某某报告，操某某接到报告后及时向县应急管理局报告。
[bookmark: _Toc28151][bookmark: _Toc2556][bookmark: _Toc5859][bookmark: _Toc5661]2.事故单位应急处置责任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后，南方矿业启动《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施救和先期处置。南方矿业派遣兼职矿山救援队伍佩戴个体防护装备，进入事故现场开展施救工作。矿山救援人员分为两组，第一组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及时增设了提升系统和监控系统值守人员，便于随时观测和观察井下救援情况，安排专人负责设置警戒，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避免发生次生事故。第二组负责地上工作，除按照事故上报程序上报相关部门以外，及时对接外部救援力量，配合县政府成立的事故救援组开展事故救援工作。共出动救援人员18人、救援车辆4辆。
[bookmark: _Toc26679][bookmark: _Toc25433][bookmark: _Toc25152][bookmark: _Toc2446]3.地方政府应急处置责任落实情况。尼勒克县政府接到事故信息后，第一时间启动《尼勒克县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一是高效处置、及时查明事故原因，组织县应急管理、公安、医疗卫生等部门10余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有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县相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复盘分析，通过现场勘验、谈话问询、查阅资料、调取相关证据等方式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及时掌握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二是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成立综合协调组、信息报送组、事故调查组、善后工作组、舆情管控组，高效应对突发事件，全力确保社会秩序稳定。三是成立事故善后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亲属事故告知、上门慰问、心理疏导、情绪安抚、解疑释惑等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紧密、亲属情绪安抚到位、困难诉求解决到位、服务保障到位。
[bookmark: _Toc30421][bookmark: _Toc7593][bookmark: _Toc17028]（三）应急救援评估
自治州相关部门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尼勒克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相关单位、企业的全力配合下，指挥得当、处置及时，使应急处置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履行了相关应急处置责任。本次应急处置过程评估结论如下：一是通过这次应急处置工作，做到了应急响应迅速，相关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赴现场完成了现场救援和封控。二是处置措施准确有效，通过统一指挥，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监察局国家矿山安监局新疆局的正确指导下，县事故救援组第一时间掌握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剖析出了事故隐患、事故责任单位管理方面存在的短板。事故反映出南方矿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事故信息报送不全面，企业主要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及时向监管部门和政府上报了事故信息，但未按照规定在1小时内向国家矿山监察局国家矿山安监局新疆局上报事故信息。三是需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bookmark: _Toc9617][bookmark: _Toc4378][bookmark: _Toc16396]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11.0352万元。
[bookmark: _Toc5788][bookmark: _Toc8172][bookmark: _Toc17950]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22799][bookmark: _Toc16857][bookmark: _Toc17312]（一）直接原因
由于矿用挖掘式装载机操作人员（死者哈某某）在转场时采用了不正确的倒车方式，在5号井1250中段操作扒渣机由西向东移动至6号采场2号出矿口时，扒渣机在向2号出矿穿过转弯时进入方向不正确，为调整扒渣机角度，操作人员采用扒渣机抓斗撑顶巷道壁的方式，试图使扒渣机原地转向，以便可以顺利的进入出矿穿脉，然而，在强制顶撑时，扒渣机车头迅速移向巷道左侧时，车位也在钢轨上产生滑移，并迅速移向左侧，由此导致扒渣机整机迅速向左滑移，将本人夹在巷道边帮处，其胸部碰撞挤压，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11480][bookmark: _Toc4592][bookmark: _Toc30358]（二）间接原因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存在短板。天增建设驻奴拉赛铜矿项目部对南方矿业制定的各类制度规程执行不严，对员工安全教育存在短板，经调查扒渣机新员工的操作培训只采取老师傅传帮带的模式，没有经过考核培训上岗，未制定系统培训方案，对于扒渣机新员工的操作水平是否达标，未制定考核上岗的标准；对于扒渣机的操作规程只停留在纸面上，通过调查谈话了解，操作工并不知晓操作规程具体要求，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现场安全管理力量薄弱，夜间工作面无现场监管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操作工的违章作业行为，违反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制定的《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第二条规定[[footnoteRef:0]]。扒渣机操作工未严格执行《矿用挖掘式装载机使用规程》（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编制）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footnoteRef:1]]之规定。未按照出矿口顺序进出矿口，并且在转向不足时选择倒车驶入出矿穿脉，并且没有采取前后倒车的方式调整扒渣机进入出矿穿脉。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2024年6月25日00时30分左右，天增建设驻奴拉赛铜矿项目部施工队从矿山5号竖井下井，哈某某在1250中段操作扒渣机去往6号采场2号出矿穿脉工作，现场安全管理力量薄弱，夜间工作面无现场监管人员，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操作工违章作业行为。 [0: [] 《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第二条： 矿山是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责任主体，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1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  [1: [] 一、上岗条件：1.经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上岗。2.严格按照《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和本岗位操作规程规定作业。] 

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对天增建设驻奴拉赛铜矿项目部监管存在缺位，甲方对乙方隐患问题整改方面没有全过程落实监管，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严，未严格落实双带班制度，作业现场监管不到位。
[bookmark: _Toc15133][bookmark: _Toc11071][bookmark: _Toc3670]五、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391][bookmark: _Toc2198][bookmark: _Toc27992]（一）事故发生单位
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有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风险分级管控开展不扎实，风险认识不足、辨识不到位，未对井下作业工种岗位风险进行全面预估预判；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未做到全覆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有缺陷，作业现场监管失管漏管，未采取有效的措施杜绝职工“三违”行为的发生；对制定的各类制度、操作规程执行不严，对员工安全考核不全面，对隐患认知不足，对职工“三违”行为处罚警示力度不强。
[bookmark: _Toc12759][bookmark: _Toc6942][bookmark: _Toc15550]（二）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南方矿业：安全生产预估预判和风险分级管控开展未达到目标，风险认识度较低、辨识未到位，未对井下作业风险进行预估预判；未能深刻汲取新疆天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湖铁矿“3·10”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将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充分告知作业人员，成为员工违章作业的诱因；没有根据员工从事岗位制定培训内容，开展多工种的培训考核；现场作业监护薄弱，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未达到标准，疏于管理；对外协施工单位监管不规范，对乙方隐患问题整改方面没有全过程落实监管，未严格落实双带班制度，作业现场监管存在短板；对部分操作规程没有深入研究，部分操作规程长时间没有修订，不能与实际操作相适应，对扒渣机操作仅采取老师傅带新徒弟的方式进行，无系统培训。
[bookmark: _Toc1891][bookmark: _Toc11175][bookmark: _Toc28034]六、属地政府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方面
尼勒克县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有缺项，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落实有偏差，未能将安全生产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抓紧抓实，落实防范重大安全风险措施不实不细，防范遏制事故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吸取事故教训不够深刻。制定了《尼勒克县矿山、尾矿库安全生产包保责任制》并进行公示，但未按要求定期对矿业企业开展指导检查。
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理念树得不牢，履行“三管三必须”不严不实，在安全监管方面存在偏差，安全监管中存在漏洞盲区，对监管行业领域内的安全风险研判不精准、隐患排查不到位，依法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严不实，致使安全隐患整改不彻底。
[bookmark: _Toc8170][bookmark: _Toc11533][bookmark: _Toc3821]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9086][bookmark: _Toc20011][bookmark: _Toc4505]（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人）
哈某某，对矿山井下作业现场安全辨识能力弱，违章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本人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16822][bookmark: _Toc26682][bookmark: _Toc3026]（二）对企业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11人）
[bookmark: _Toc19990][bookmark: _Toc32010][bookmark: _Toc31458]1.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部（5人）
（1）罗某某，男，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部现场安全员，对职工开展安全教育程度低，现场监护有缺项，对该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footnoteRef:2]]。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3]]、《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自由裁量基准》）第4.5.1和4.5.2条[[footnoteRef:4]]之规定，暂停其安全生产有关资格3个月，并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九的罚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3: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 []《自由裁量基准》第4.5.1条：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处罚。轻伤3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事故，对个人不予暂停或者吊销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处罚；一般事故，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3个月；较大事故，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6个月；重大事故，吊销安全生产有关资格；第4.5.2条：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并处罚款处罚。轻伤3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事故对个人不予罚款处罚，一般事故处上一年年收入20%以上30%以下的罚款；较大事故，处上一年年收入30%以上40%以下的罚款；重大事故，处上一年年收入4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2）魏某，男，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部副总工程师，对作业现场监管存在履职缺项，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1和4.5.2条之规定，暂停其安全生产有关资格3个月，并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八的罚款。
（3）孙某，男，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部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不力，对安全生产工作监管存在短板，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有缺项，对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重视，对井下员工违规操作失察漏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1和4.5.2条之规定，暂停其安全生产有关资格3个月，并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6]（4）赖某某，男，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技术总工，项目部安全生产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工作主动性差，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有效督促现场管理人员落实工作职责，对作业现场监督检查有缺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六的罚款。
（5）秦某，男，天增建设驻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项目部经理。项目部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工作主动性差，对作业现场监督检查有缺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罚款。
[bookmark: _Toc3638][bookmark: _Toc17232][bookmark: _Toc10193]2.奴拉赛铜矿（2人）
（6）张某某，男，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安全副矿长，分管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为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安全生产分管领导。安全生产履职存在漏管情况，对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监管存在短板，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有缺项，对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重视，对井下员工违规操作失察漏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四的罚款。
（7）张某某，男，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矿长，主管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为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安全生产直接主管领导。对外包施工队伍安全生产管理不严格，对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监管有缺陷，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有效督促现场管理人员落实工作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footnoteRef:5]]。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5: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7130][bookmark: _Toc11246][bookmark: _Toc6499]3.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4人）
（8）王某某，男，南方矿业安全监管部部长，为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安全生产直接负责人。作为安全管理人员，履职不力，对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严格，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存在缺位，对矿山安全基本情况不掌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9）荣某某，男，中共党员，南方矿业安全总监。作为安全生产主要监管人员，未依据规程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在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方面存在缺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10）高某，男，中共党员，南方矿业副总经理，分管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为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安全生产直接分管领导。对外包施工队伍安全生产管理不严格，对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有效督促现场管理人员落实工作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自由裁量基准》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11）操某某，男，中共党员，南方矿业经理，为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组织公司开展风险预估预判及隐患排查治理存在短板，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footnoteRef:6]]之规定对其处2023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24304][bookmark: _Toc686][bookmark: _Toc30822]（三）对党政机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2人）
（1）张某某，男，中共党员，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分管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和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履行尼勒克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职责，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够，对事故企业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处理。
（2）尼某某，男，中共党员，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负责主持全局行政业务工作，全面负责矿山工作，对辖区矿山安全风险研判不足，统筹指导不够，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处理。
[bookmark: _Toc25559][bookmark: _Toc11034][bookmark: _Toc28183]（四）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OLE_LINK1]1.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安全意识淡薄，法制意识淡薄，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有缺失，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不严，安全制度执行监督不力，未能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开展风险分类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有差距，风险辨识有盲区，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footnoteRef:7]]相关规定，同时违反《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二款[[footnoteRef:8]]。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9]]、《自由裁量基准》第6.5.1.2条[[footnoteRef:10]]之规定，给予五十万元的行政处罚。 [7: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第十条：（一）加强对井下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安全检查及检查巡视，全面掌握井下的安全生产情况；（二）及时发现和组织消除事故隐患和险情，及时制止违章违纪行为，严禁违章指挥，严禁超能力组织生产。]  [9: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0: []《自由裁量基准》第6.5.1.2条：每死亡1人，处50万元罚款。] 

2.天增建设作为南方矿业奴拉赛铜矿的承包单位，落实安全检查制度存在短板，对奴拉赛铜矿项目部未有效落实安全监管责任，未有效监督检查项目部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监管存在缺位的情况。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相关规定。建议由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自由裁量基准》第6.5.1.2条之规定，给予五十万元的行政处罚。
3.根据《安全生产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调查组对伊犁州尼勒克县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6·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作出如下处理建议，责成尼勒克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党组分别向伊犁州党委、政府党组做出深刻检查；责成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向尼勒克县委、政府县委、县政府党组作出深刻检查。
[bookmark: _Toc27153][bookmark: _Toc17290][bookmark: _Toc8714]八、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27471][bookmark: _Toc5165][bookmark: _Toc22442][bookmark: _Toc19467][bookmark: _Toc2612][bookmark: _Toc31596]（一）强化属地行业安全监管职责
尼勒克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厘清部门职责，压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领导、部门和岗位，强化对相关行业领域的指导督促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切实提升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实效性。
[bookmark: _Toc15680][bookmark: _Toc21165][bookmark: _Toc21972]（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奴拉赛铜矿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风险预估预判管控到位，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一是要依法加强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管理。认真履行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将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协调、管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二是要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两个体系建设，确保全体员工都能够学会弄懂风险管理的基本常识，掌握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的基本方法，通过发放岗位风险告知卡、隐患排查清单、悬挂应急处置流程图等措施，确保每一个员工能理解、会上手，并持续深入排查辨识风险点，对症下药找准隐患点，从源头消除，保证生产安全。三是要强化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认真落实现场管理责任，依法对其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责，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完善作业现场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必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推动全员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发现作业现场事故隐患及违规行为及时处置。
[bookmark: _Toc20726][bookmark: _Toc22918][bookmark: _Toc1756][bookmark: _Toc29483][bookmark: _Toc1857][bookmark: _Toc10522]（三）强化监管执法，严查重处“三违”行为
尼勒克县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非煤矿山作业管理执法检查，重点对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落实，以及矿山井下作业规程管理等进行重点执法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紧盯不放，采取科学处置措施进行问题整改及处理，无法保证生产安全的要依法采取停产措施；对发现存在作业“三违”行为的情况，要在依法严肃查处的同时，深挖深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倒逼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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